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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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一、概述

    铸管部产生的废砂芯约3500吨/月，环保形势日趋严峻，采砂量大幅度减少，铸造砂采购较困难。目前铸造废砂再生处理利用技术逐渐成熟并应用广泛，此项技术可实现铸造废砂再生利用，达到降低环境风险、资源化再利用。
二、供货范围

铸造废砂再生利用生产线一套。包含：废砂破碎、烘干、磁选系统，沸腾焙烧系统，热砂冷却、筛分、输送、储存系统，砂温调节系统，除尘装置，电控系统。该套设备属机、电等一体供货。

三、介质条件及要求

 1、能源动力及共用介质条件

 1.1 车间供电：交流：380V，直流：220V

 1.2 压缩空气：压力0.4-0.6Mpa

 1.3 供水条件:压力0.4-0.6Mpa，总硬度:84.4(Ca0),PH值:7～8

 1.4 焦炉煤气：压力4-6Kpa，4000 Kcal/Nm3

2、车间条件
   废砂再生利用设备布置在特喷线车间B-C跨区域,车间跨度为21m,区域厂房行车轨面标高+10.00m,车间地坪标高0.00m。

3、工作制度 

采用四班三运转连续工作制生产,节假日不停产,24小时工作制。

4、处理对象

4.1本生产线处理的对象是铸管生产使用后回收的废砂芯，共计3500T/月。

水冷废砂芯：2000T/月

    热膜废砂芯：1500T/月，全部为湿砂，含水量20%。

    该砂应用于胺法冷芯盒工艺，成分如下：

	序号
	原材
料名
称
	要求
	备注

	1
	制芯砂
	 粒度：40 目-70 目，球型接近圆形；角性系数≤1.3

 成份：Si≥90% Fe2O3≥1.5% 水分≤2% 

 含泥量 一级≤0.2%  
	

	2
	酚醛树脂
	 棕色液体，密度（20℃）1.10±0.05g/cm3 
 粘度（20℃，Mpa.s）≤350
	

	3
	聚异氰酸脂
	 深棕液体，密度（20℃）1.10±0.1g/cm3
 粘度（20℃，Mpa.s）≤100
	


    酚醛树脂:聚异氰酸脂=1:1（两种树脂配比偏差不大于 5%）

 4.2 废砂芯粒度

全部都为未能完全破碎处理的小于600mm不规则废砂芯。

四、工艺技术要求
  1、砂再生工艺要求

     本项目设计采用沸腾焙烧法实现废砂的再生。当废砂通过破碎、烘干、磁选后，均匀加入到焙烧滚筒内，燃烧器对废砂进行均匀加热焙烧，完成脱膜过程，当砂粒表面的结碳和惰性膜全部烧尽后，完全去除其中的有机物质，然后冷却，使铸造废砂得以再生。

     供方需进行方案技术交流，需提供工艺方案图。

     处理能力：每小时处理循环砂≥5吨

     砂再生率：≥95%
  2、再生砂工艺流程

     废砂芯——一次破碎筛分——湿砂烘干——二次破碎筛分——磁选——储 

     砂库——焙烧炉热法再生——冷却——精细筛——成品储砂库

  3、再生砂成品要求
     粒度系数（AFS）：40-70

     微粉量：＜0.1%

     焙烧灼减量（%）：＜0.3%

     含水量：＜0.3%

     含泥量：＜0.2%

     酸耗值：＜5ml/50g

     再生后砂温：常温（≤40℃）

  五、设备主要结构及要求

    1、破碎机

  1.1 破碎能力≥5T/h，出砂粒度≤5mm ，一次破碎机用于不规则废砂芯600mm以下的初步破碎，二次破碎机应能将未完全破碎的废砂芯破碎至满足焙烧要求。

  1.2 破碎机进出口应设置分筛网，分筛网采用耐磨冲压板材，需便于更换。

  1.3破碎机应设置除尘管道，用于砂破损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吸附。
  2、湿砂烘干装置

  2.1 本项目供方需配置湿砂烘干装置，处理能力≥5T/h，变频调速，湿砂烘干之后才能进入焙烧炉，湿砂占比43%。

  2.2 湿砂烘干装置采用焙烧炉余热和煤气燃烧共同烘干，以达到节约能源。

  2.3 湿砂烘干所产生的水、蒸汽必须有效处理。

  2.4 经过烘干后的废砂必须满足焙烧炉工艺要求。

  2.5湿砂烘干装置应防锈。
  3、磁选装置

  3.1 磁选装置应可完全分离再生砂中的铁质杂质。

  3.2 磁选机的磁场配置样式和安装位置应能满足工艺要求。

  3.3 磁选机筛选出的杂质应进入密闭废料框，不可飞散。

  3.4 磁选机进料导流板应具备较高的耐磨性，材质选用65Mn或同等性能材质，结构便于拆卸和安装。
  4、5T焙烧炉

  4.1 焙烧炉选用节能型焦炉煤气沸腾卧式焙烧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4.2卧式焙烧炉的标准应满足国标“燃料加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GB/T 20115.1-2006”。

  4.3 焙烧炉的温度可根据预设的进砂量和燃气的供应量的比率，通过调节煤气的供应量来控制。砂粒的加热是通过喷嘴系统将燃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体喷入沸腾床直接燃烧形成。加热时保证吹入混合空气以提供足够的氧气使砂粒上残余的树脂被完全焚烧。空气循环包括压力鼓风机、安全调节阀。

  4.4 燃烧器需具备比例调节功能，能根据温度实际自动调整火焰大小。

  4.5 焙烧炉应设置热交换器，用于燃烧空气的提前预热。

  4.6 焙烧炉应具备温度监控系统，分别监控炉气温度、炉内砂温、出口砂温、排气温度。温度显示应具备独立的液晶显示表。

  4.7 所有温度控制需设计验证口，方便过程中确认温度的真实性与稳定性。

温度监控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输出功能，实现以下功能：

  4.7.1实时数据在操作面板显示。

  4.7.2温度数据使用工控机进行存储。

  4.8 焙烧炉应具备压力监控报警系统，监控炉内压力。

  4.9 焙烧炉的控制应与除尘器连锁：

  当除尘器未开启时，焙烧炉无法点火。

  当除尘器发生故障时，焙烧炉应立即停止燃烧，且报警。

  当焙烧炉关闭时，只有当炉内温度低于100℃时，除尘器才能被关闭。

  4.10 焙烧炉必须具备自动炉压调节装置与防爆口，且防爆口必须设置砂及粉尘阻拦装置，在调节炉压时不得有砂、粉尘逸散。 

  4.11 压力监控系统应具备压力数值的输出及报警功能，实时数据应显示在操作面板上。

  4.12 焙烧炉燃烧器需要配备火焰检知、监控装置，具备预清吹、自动断气功能。

  4.13 焙烧炉要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防泄漏措施（自动断气）。

  4.14 焙烧炉燃气表处应设置旁通管路。

  4.15 焙烧炉应设计合理的结构，防止燃烧残留杂质堆积在炉底。

  4.16 焙烧炉管道设计安装施工需符合国家标准GB 50236-2011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4.17 热交换装置

  4.17.1本项目供方需配置热交换装置，用于升温焙烧炉的鼓风空气和余热再利用。

  4.17.2 在余热再利用热交换器的装置选型上，该交换器应具备燃烧空气热交换及循环水热交换双重功能。

  4.17.3 供方匹配的余热再利用热交换器应具备足够能力，需供方提供余热利用率参数。

 5、输送设备

    传输设备包括斗式提升机、直线振动筛、螺旋给料机、皮带机等。供方应根据工艺要求设计相应的输送设备。输送设备所使用的轴承须具备加油功能，

运转过程中不得出现砂裸露，砂、粉尘外泄。

  5.1斗式提升机

  5.1.1 提升能力≥5T/h ，斗式提升机的性能及参数应符合《垂直斗式提升机》（JB/T3926-2014）标准要求。

  5.1.2 在斗式提升机的机头部装有防逆转装置。逆止器应可靠，停车时，无明显的反向运行。

  5.1.3 在斗式提升机头部和底部应设有吸风管和通风口，以保证斗式提升机在卸料和进料过程中不会形成负压和粉尘外溢。

  5.1.4斗式提升机的皮带滚轮机构应采取皮带定心结构，避免皮带跑偏。每节机壳设置防跑偏耐磨辊轮，耐磨辊轮应便于更换和维护。

  5.1.5斗式提升机的设计安装必须具备足够的稳定性。

  5.1.6 设备主材选用 Q235优质结构钢板，厚度≥4mm。

  5.2 直线振动筛

  5.2.1处理能力≥5T/h，网孔1.2×1.2mm，设计应满足再生砂处理工艺需求。

  5.2.2运动部件需要密闭，不可裸露。

  5.2.3有足够的刚性，不应出现变形或断裂现象。

  5.2.4 设备主材选用Q235钢板，减振弹簧选用复合橡胶弹簧。

  5.3 螺旋给料机

  5.3.1 输送量≥5T/h，设计应满足再生砂处理工艺需求。

  5.3.2 采用6.5mm厚高强度无缝钢管外壳，材质65Mn或同等性能材质。

  5.3.3主轴、轴承座密封简单可靠，更换便捷。
  5.4 皮带机

  5.4.1皮带机带宽500mm，速度1.25m/s，处理能力≥5T/h

  5.4.2皮带的传动装置支架应有足够的刚

  度和强度，焊缝坚固、美观、均匀。皮带机需带防护罩。

  5.4.3其结构形式应在《TDⅡ（A）型固定式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所限

  定的范围之内。

  5.4.4 头部支架、尾部支架、拉紧装置、逆止器、支架在满足土建要求前提下

  优先在《TDⅡ（A）型固定式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所限定的范围之内选择。

  5.4.5所有设备均应正确设计和制造，在正常工况下均能安全、持续运行，而不应有过度的应力、振动、温升、磨损、老化等其它问题。

  6、5T砂温调节设备

  6.1供方应根据工艺要求设计相应的砂温调节设备，能将砂温降低到40℃以内，且砂温均匀。

  6.2 砂温调节设备应设计为温度可调型，需方可根据所需的目标调节温度，自由设置。

  6.3 经过砂温调节后的砂含水量必须满足成品砂工艺要求。

  6.4 砂温调节所产生的水、蒸汽不得造成除尘管道堵塞。

  6.5 砂温调节设备应防锈。

  6.6 含冷却塔、水泵。

  7、筛分装置

  7.1 筛分装置需供方应提供至少两级满足再生砂粒度要求的筛网。筛网规格的 

 选择应满足成品砂工艺要求，且可进行分级调整。

  7.2 筛分装置的设计需要模块化，方便拆卸，更换。

  7.3 筛分装置应设置除尘管道，用于砂筛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吸除。
  8、储砂库

  8.1 整套设备应配两个容量为50吨的炉前储砂库，四个容量为50吨的成品储砂库，一共6个储砂库。

  8.2 储砂库设置实时料位检测装置，可以在操作面板上实时显示当前砂料位。

炉后储砂库应具备砂温检测功能，砂温显示在控制面板上。

  8.3 储砂库的壁板的厚度应根据容积及结构进行设计，加耐磨衬板。

储砂库应设置除尘管道，用于砂输送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吸附，同时除尘管道吸附能力应设计为可调节，吸附粉尘口要防止砂进入，防止造成砂的损失。

  9、除尘系统

  9.1 供方应根据项目工艺及需方排放要求，配备相应的环保除尘系统。无组织

排放都需要增加除尘口。

  9.2 除尘系统需要设计预分离装置，用于分离被吸入到除尘系统的再生砂。

  9.3 除尘器的设计应满足标准JB/T 10788-2007铸造用除尘器通用技术条件。

  9.4 除尘器风机需具备变频功能，含电动调风门、减振垫、出口消音器。
  9.5 除尘管道壁厚≥6mm。

  9.6除尘器排灰装置采用螺旋输出装置。

  9.7排放要求

  9.7.1供方应充分考虑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废弃物，并设置合理的废弃物环保处理设备。

  9.7.2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物通过供方设置的环保设备处理后，有组织排放物需满足下列要求：

	排放物种类
	排放浓度

	粉尘
	≤10 mg/m3

	烟尘
	≤10 mg/m3

	氮氧化物
	

≤200 mg/m3

	二氧化硫
	≤80mg/m3

	挥发性有机物
	≤50 mg/m3


  10、压缩空气
  供方提供空气过滤三联件（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
 六、控制系统

  6.1 电控系统采用PLC控制，CPU具备Profinet通信模块，可与主控室MES系统实现数据双向传输。PLC的输入输出模块点数在实际需要的点数的基础上留有15％备用点。总装机容量超过200KW时，要增加带智能断路器的进线柜。
  6.2 电控柜上有警报显示及控制面板。

  6.3 控制系统具有手动和自动模式，既能实现整线自动控制和单机手动控制；现场安装有紧急制动按钮。

  6.4 控制系统应对整个生产流程实施全套的互锁及闭环控制，并可满足安全防护及生产工艺需求。

  6.5 设备自带生产管理系统，从投入到产出的运行监管中分析产能效率，包含燃气、电能等数据计量，保存至少6个月的生产数据。主控室集中操作。

  6.6 控制触摸屏上有可视化监控系统，实时显示设备运行状态。

  6.7 当成套设备的任一部分报警时，触摸屏上应显示详细的故障部位、故障信息等。

  6.8 操作面板上应设置急停开关。

  6.9 供方必须提供程序、触摸屏画面程序。

  6.10 PLC和触摸屏不能设置密码或将密码交于需方。
七、双方设计及供货范围

 1、设计分交

 1.1 供方负责

（1）供方对废砂再生全套生产线设计和机组性能负责，同时严格按照需方节点要求按时提供设备基础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2）供方负责从废砂再生全套生产线的润滑、电气、压缩空气、设备框架及平台钢梯等公辅等系统的全部详细设计。

（3）负责除尘器及除尘管路设计。

（4）负责循环水处理系统及气动控制系统设计。
 1.2 需方负责

       （1）土建基础设计。
仅负责电源接至供方总配电柜。

需方负责将压缩空气、循环水等送到设备就近厂房柱1m处并设一道总阀门。

  2、供货分交

 2.1 供方负责

（1）负责本协议所描述废砂再生全套生产线功能范围内所有设备的供货，明确注明属需方供货的除外。

（2）负责电控系统(包含电气柜内配线)。
（3）负责一次灌浆的地基螺栓。 

 2.2 需方负责

（1）一次灌浆的预埋件归需方；垫铁、斜铁由需方提供。
（2）需方负责基础施工和设备安装。

（3）需方负责控制电缆及通讯电缆、桥架供货。
 2.3所有供方供货的设备都涂有底漆及二次面漆加以防护，通用产品出厂时涂

    有最终面漆。


 2.3主要设施及附属设施的涂装须按《涂装通用技术条件》JB/T5000.12.1998

  执行。涂漆前必须认真仔细地清除锈蚀，手工除锈要达到st3级，喷射除锈要

  达到sa2.5级。

  涂漆道次：涂底漆2次，2次面漆。平膜总厚度为100μm（干膜）。
 2.4 供货分交表                                     S：供方    B：需方                                               

	序号
	内容
	数量
	单位
	初步设计
	详细设计
	供货
	安装
	安装调试
	现场指导
	备注

	1
	破碎机
	2
	套
	S
	S
	S
	B
	S/B
	S
	含一次和二次破碎

	2
	 湿砂烘干装置
	1
	套
	S
	S
	S
	B
	S/B
	S
	

	3
	磁选装置
	1
	套
	S
	S
	S
	B
	S/B
	S
	

	4
	5T焙烧炉
	1
	套
	S
	S
	S
	B
	S/B
	S
	含热交换装置

	5
	输送设备
	1
	套
	S
	S
	S
	B
	S/B
	S
	含提升机、直线振动筛、螺旋给料机、皮带机

	6
	砂温调节设备
	1
	套
	S
	S
	S
	B
	S/B
	S
	

	7
	筛分装置
	1
	套
	S
	S
	S
	B
	S/B
	S
	

	8
	储砂库
	6
	套
	S
	S
	S
	B
	S/B
	S
	

	9
	除尘系统
	1
	套
	S
	S
	S
	B
	S/B
	S
	含除尘管道

	10
	压缩空气系统
	1
	套
	S
	S
	S
	B
	S/B
	S
	

	11
	土建
	1
	套
	S
	B
	B
	B
	S/B
	S
	

	12
	电控系统
	1
	套
	S
	S
	S
	B
	S/B
	S
	配套电器柜、操作台、仪表、自动化增设备

	13
	电缆及桥架
	1
	套
	S
	S
	B
	B
	S/B
	S
	


八、资料交付

8.1资料交付及要求

	序号
	资料名称
	交付时间
	备注

	1
	用于设计的资料图
	
	

	
	设计审查
	合同签订5天内
	

	
	土建基础资料图
	合同签订15天内
	DWG电子版+蓝图2套

	
	介质接点资料图
	合同签订15天内
	DWG电子版+蓝图2套

	
	电气及自动化提资图（含电气装置表）
	合同签订15天内
	DWG电子版+蓝图2套

	2
	机械装置
	
	

	
	装置安装总图（含装置重量）、部件图
	合同签订40天内
	蓝图11套，电子版（PDF）

	
	备件图
	装置交货时
	蓝图4套，电子版

	
	主要外购件清单
	
	

	
	消耗件、易损件清单
	
	

	3
	除尘设备及管道
	
	

	
	除尘器总图
	合同签订40天内
	蓝图11套，电子版

	
	除尘管道图
	合同签订40天内
	蓝图11套，电子版

	4
	公辅介质施工图
	
	

	
	煤气、压缩空气、水等介质施工图
	合同签订40天内
	蓝图11套，电子版

	5
	电气及控制
	
	

	
	电气及自动化系统施工图（含电缆表）
	合同签订30天内
	蓝图11套，电子版

	
	PLC编程
	调试完成后
	电子版

	6
	装置相关资料
	
	

	
	最终装置的使用说明书和功能描述
	装置交货时
	电子版（word）

	
	各种培训资料、操作、维护、检修、安全说明书
	装置交货时
	纸版、电子版（word）

	
	质量检验书和质保书
	装置交货时
	纸版


注：

1.所有日期均指日历日。

2.供方交付的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文件，表中资料份数为纸版资料份数。要求电子文件可编辑，电子文件类型分别为：dwg文件；doc文件；xls文件等。

3.对于没有列入技术资料清单，却是工程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供方应按需方要求及时免费提供。如需改进时，供方应及时免费提供新的技术资料。

4.供方涉及第三方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纠纷的，由供方自行负责，与需方无关。
九、技术支持及服务

要求供方指导安装调试，在装置安装、调试、试车和装置性能指标考核过

程中，委派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十、投标书内容和要求

 1. 请按本要求提出的范围和要求进行分项描述，对所供装置进行详细技术说明，其中包括装置技术性能、规格、结构特点、材质、重量，并用图形和附表表示供货范围和交接点，最大单件重量及最大单件外形尺寸。

 2. 提供工艺布置图。

 3. 主要装置、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清单。

 4. 供方提供交货期。
 5. 供货的同类项目建设和生产业绩。
